
天河区政策兑现事项办事指南

事项名称：天河科技园行业公共服务奖励项目

一、基本信息

1.政策依据：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河区推动

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穗天府规〔2020〕3 号）

2.政策条款：第十九条【支持行业公共服务】第 66 项鼓励

社会组织设立。鼓励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组建行业协会、商会、

联合会、促进会、产业联盟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，对经

区民政局登记成立的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的社会组织，一次性给

予最高 50 万元的启动费支持。对由天河科技园管委会指导、属

于广州天河科技园信息产业联合会成员单位、10 家以上园区企

业参与组建的产业联盟，给予每年 30 万元的支持，用于开展业

务和运营，支持期限不超过三年。

3.主管部门：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河科技园管理委员

会

4.联系方式：天河科技园管委会产业发展部，020-87071699

二、申报起止时间

2022 年 4 月 22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

三、申报条件



（一）申请专项资金资助的单位，原则上必须满足以下基本

条件：

1. 由天河科技园管委会指导、属于广州天河科技园信息产

业联合会成员单位、10 家以上园区企业参与组建的产业联盟。

2. 对申请材料内容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守法经

营，履行安全生产责任。

3. 应积极配合天河科技园管委会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本项资金不予资助：

1.申报材料有弄虚作假情况的。

2.近三年内申请单位以及单位法人存在违规申报使用政府

资金、商业贿赂、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况的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对由天河科技园管委会指导、属于广州天河科技园信息产业

联合会成员单位、10 家以上园区企业参与组建的产业联盟，给

予每年 30 万元的支持，用于开展业务和运营，支持期限不超过

三年。

五、办理流程与流程图

1.申请。申报人通过网上方式提出申请，在线填写申请表单，

上传规定格式的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。不按规定要求填写申请

书及上传其他申请材料的，视为无效申请。

2.受理。办理机关在申报截止后 5 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

予受理决定。经审查，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办理机关

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。需要补正申请材料的，



受理人将申请材料退回并告知补正材料的期限，申请人按时补正

申请材料后，可以再次提交申请，逾期未提交视为放弃申报。

3.决定。主管部门在申报截止后 90 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核决

定，形成项目支持方案。

4.公示。项目支持方案向社会公示 5 个工作日。

5.兑现。对公示期满，无有效投诉的项目支持方案，主管部

门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送区财政局办理完成奖励资金兑现拨付。

六、申报材料

序

号
材料名称 材料描述 是否必备

1 项目申请书 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是

2 承诺书 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是

3 产业联盟的备案回执 产业联盟的备案回执 是

4 产业联盟成员列表 产业联盟成员列表 是

5 产业联盟实际运作情况
由联盟理事长签字并加盖

联合会公章
是

6 社会组织证照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是

7 银行开户证明
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或证明

材料
是

七、办事窗口

仅支持全流程网上办理。

八、常见问题说明

申请本项目的社会组织应保证其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



性、准确性及合法性，并承担所提交项目申报材料的相关法律责

任，如有虚假或侵权等行为，该项目申请无效，如事后发现存在

以上行为，本资金主管部门将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企业获得资金扶持后应承诺五年内不迁出天河区，如有违反承诺

的，应全额退回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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